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台 上 字 第 4003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李 全 教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蕭 仰 歸 律 師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吳 孟 勳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李 永 裕 律 師  06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 07

        臺 南 分 院 中 華 民 國 107年 7月 11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07 年 度 矚 上  08

        重 更 一 字 第 3號 ，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檢 察 署 104年 度 選 偵 字  09

        第 8、 14、 16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1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李 全 教 部 分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。  12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3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李 全 教 有 如 其 事 實 欄 所 載 犯 行 ， 因 而  14

            維 持 第 一 審 關 於 論 處 上 訴 人 共 同 於 直 轄 市 議 會 議 長 之 選 舉 ，  15

            對 於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行 求 賄 賂 及 不 正 利 益 ， 而 約 其 投 票 權 為  16

            一 定 之 行 使 罪 刑 部 分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檢 察 官 關 於 此 部 分 及 上 訴  17

            人 之 上 訴 ， 固 非 無 見 。  18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19

        � 、 按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100條 第 1項 之 賄 選 罪 ， 係 以 對 於 有  20

           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行 求 期 約 或 交 付 賄 賂 或 其 他 不 正 利 益 ， 而 約 其  21

            不 行 使 投 票 權 或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為 構 成 要 件 ； 是 該 罪 在 客 觀 上  22

            ， 須 以 行 為 人 所 行 求 、 期 約 或 交 付 之 賄 賂 或 不 正 利 益 ， 可 認  23

            係 約 使 投 票 權 人 為 投 票 權 之 一 定 行 使 或 不 行 使 之 對 價 為 必 要  24

            ； 而 是 否 屬 於 對 價 關 係 ， 應 審 酌 行 為 人 之 主 觀 意 思 ， 暨 衡 量  25

            其 給 付 之 對 象 、 時 間 、 方 法 、 價 額 及 其 他 客 觀 情 狀 ， 依 國 民  26

            之 法 律 感 情 及 生 活 經 驗 ， 評 價 有 無 逾 越 社 會 相 當 性 ， 及 是 否  27

            足 以 影 響 或 動 搖 投 票 意 向 等 情 ， 本 於 推 理 作 用 加 以 綜 合 判 斷  28

            ； 又 其 所 謂 「 賄 賂 」 ， 係 指 金 錢 或 可 以 金 錢 計 算 之 財 物 ， 而  29

            「 不 正 利 益 」 ， 則 指 「 賄 賂 」 以 外 ， 足 以 供 人 須 要 或 滿 足 人  30

            慾 望 之 一 切 有 形 、 無 形 利 益 。  31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事 實 係 認 定 ： 上 訴 人 於 民 國 103年 9月 11日 下 午 ， 在 臺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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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南 市 ○ 里 區 ○ ○ 路 ○ ○ 巷 ○  號 羅 進 生 （ 曾 任 谷 暮 ‧ 哈 就 於 99年  01

            間 參 選 議 員 之 競 選 總 幹 事 ； 業 經 原 審 判 刑 確 定 ） 的 住 處 ， 基  02

            於 對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行 求 賄 賂 及 不 正 利 益 而 約 其 投 票 權 為 一  03

            定 行 使 之 犯 意 ， 先 對 羅 進 生 表 示 「 谷 暮 ‧ 哈 就 若 能 順 利 當 選  04

            市 議 員 （ 按 指 改 制 後 臺 南 市 第 2 屆 市 議 員 ， 下 同 ） ， 希 望 她  05

            可 以 支 持 我 選 議 長 ， 希 望 她 能 接 受 企 業 家 的 贊 助 」 。 隨 後 卓  06

            華 民 （ 曾 任 改 制 前 臺 南 縣 西 港 鄉 鄉 長 ， 也 曾 任 上 訴 人 為 立 法  07

            委 員 時 之 助 理 ， 經 原 審 判 罪 、 緩 刑 確 定 ） 到 達 該 處 ， 上 訴 人  08

            再 向 羅 進 生 等 表 示 「 希 望 谷 暮 ‧ 哈 就 若 當 選 市 議 員 ， 能 夠 在  09

            議 長 選 舉 時 ， 投 票 支 持 我 ， 若 谷 暮 ‧ 哈 就 同 意 的 話 ， 我 有 把  10

            握 能 夠 在 國 民 黨 中 ， 斡 旋 讓 谷 暮 ‧ 哈 就 同 額 競 選 ， 且 谷 暮 ‧  11

            哈 就 若 要 支 持 我 選 議 長 的 話 ， 就 要 接 受 企 業 捐 獻 才 算 要 支 持  12

            」 ， 羅 進 生 回 以 ： 此 事 要 找 谷 暮 ‧ 哈 就 的 競 選 總 幹 事 施 余 興  13

            望 談 ， 當 晚 我 與 施 余 興 望 有 約 等 語 ， 上 訴 人 即 委 請 卓 華 民 等  14

            ， 將 上 開 話 語 傳 達 給 施 余 興 望 ， 俾 施 余 興 望 再 轉 告 予 谷 暮 ‧  15

            哈 就 知 悉 ， 經 卓 華 民 允 諾 後 ， 旋 各 自 離 去 。 嗣 於 當 晚 18、 19  16

            時 許 ， 施 余 興 望 、 卓 華 民 先 後 抵 達 上 開 羅 進 生 住 處 後 ， 卓 華  17

            民 、 羅 進 生 均 基 於 與 上 訴 人 共 同 對 有 投 票 權 之 人 ， 行 求 賄 賂  18

            及 不 正 利 益 而 約 其 投 票 權 為 一 定 行 使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對 施 余 興  19

            望 轉 達 前 開 上 訴 人 的 話 語 ， 施 余 興 望 聞 言 ， 即 表 示 ： 「 谷 暮  20

            ‧ 哈 就 有 交 代 ， 現 在 還 沒 選 上 ， 選 後 再 講 」 等 言 ， 但 卓 華 民  21

            、 羅 進 生 仍 要 求 施 余 興 望 將 前 揭 話 語 轉 達 予 谷 暮 ‧ 哈 就 ， 著  22

            手 行 求 賄 選 ， 而 約 使 谷 暮 ‧ 哈 就 在 當 選 市 議 員 後 ， 於 臺 南 市  23

            議 會 議 長 選 舉 中 ， 投 票 予 上 訴 人 。 事 後 ， 施 余 興 望 雖 於 同 日  24

            至 同 年 月 15日 間 某 時 ， 在 臺 南 市 某 不 詳 地 點 ， 將 前 述 卓 華 民  25

            、 羅 進 生 告 知 上 訴 人 所 提 出 ， 而 以 「 企 業 家 贊 助 （ 捐 獻 ） 」  26

            、 「 同 額 競 選 」 為 條 件 ， 換 取 谷 暮 ‧ 哈 就 於 當 選 市 議 員 後 ，  27

            在 議 長 選 舉 時 投 票 予 上 訴 人 之 事 ， 轉 達 予 谷 暮 ‧ 哈 就 知 悉 ，  28

            然 谷 暮 ‧ 哈 就 不 為 所 動 等 情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頁 第 13行 至 第 4頁  29

            第 27行 ） 。 理 由 內 並 稱 ： 「 李 全 教 與 谷 暮 ‧ 哈 就 素 無 交 誼 …  30

            … 猶 於 市 議 員 選 舉 登 記 截 止 後 ， 對 登 記 為 候 選 人 之 谷 暮 ‧ 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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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就 ， 透 過 羅 進 生 、 卓 華 民 轉 達 接 受 政 治 獻 金 為 名 之 企 業 家 捐  01

            獻 ， 作 為 將 來 當 選 市 議 員 後 支 持 議 長 選 舉 之 條 件 … … 顯 然 以  02

            此 為 投 票 權 之 行 使 內 容 … … 依 社 會 一 般 通 念 ， 仍 係 與 有 投 票  03

            權 之 人 約 為 一 定 行 使 投 票 權 ， 具 相 當 對 價 關 係 ， 足 認 與 『 賄  04

            賂 』 概 念 合 致 」 、 「 … … 倘 斡 旋 其 他 候 選 人 退 選 （ 俗 稱 『 搓  05

            圓 仔 湯 』 ） ， 形 成 同 額 競 選 … … 通 常 競 選 過 程 原 需 花 費 財 務  06

            、 勞 務 支 出 ， 即 可 大 幅 減 省 ， 此 斡 旋 而 得 之 同 額 競 選 ， 依 一  07

           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自 屬 具 對 價 之 『 不 正 利 益 』 」 、 「 『 企 業 家 贊  08

            助 』 之 財 物 ， 於 候 選 人 而 言 ， 即 為 有 形 助 益 ， 而 屬 『 賄 賂 』  09

            ， 倘 提 供 『 同 額 競 選 』 ， 更 係 無 形 不 正 利 益 」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 10

            決 第 36頁 第 19至 30行 、 第 37頁 第 9 至 13行 及 第 18至 20行 ） ，  11

            亦 即 謂 ： 上 訴 人 提 出 之 「 企 業 家 贊 助 」 或 「 企 業 家 捐 獻 」 ，  12

            係 屬 「 賄 賂 」 ， 而 所 稱 「 同 額 競 選 」 ， 則 為 「 不 正 利 益 」 。  13

            是 依 原 判 決 上 述 事 實 之 記 載 及 理 由 之 說 明 ， 似 認 上 訴 人 是 透  14

            過 卓 華 民 、 羅 進 生 ， 再 經 由 施 余 興 望 轉 達 欲 給 付 「 企 業 家 贊  15

            助 」 或 「 企 業 家 捐 獻 」 之 「 賄 賂 」 予 谷 暮 ‧ 哈 就 ， 以 換 取 谷  16

            暮 ‧ 哈 就 嗣 於 當 選 市 議 員 後 ， 在 議 長 選 舉 時 投 票 予 上 訴 人 。  17

            倘 若 無 訛 ， 則 上 訴 人 所 指 「 企 業 家 」 究 竟 係 何 人 ？ 其 「 贊 助  18

            」 、 「 捐 獻 」 的 具 體 內 容 如 何 ？ 皆 屬 不 詳 ， 即 無 從 依 前 述 標  19

            準 ， 評 價 其 有 無 逾 越 社 會 相 當 性 ， 及 是 否 足 以 影 響 或 動 搖 谷  20

            暮 ‧ 哈 就 將 來 對 臺 南 市 議 會 議 長 的 投 票 意 向 ， 而 堪 認 與 谷 暮  21

            ‧ 哈 就 就 該 投 票 權 為 一 定 之 行 使 間 ， 具 有 對 價 關 係 ， 而 達 到  22

            行 求 賄 賂 的 階 段 ， 抑 或 僅 應 評 價 為 行 求 要 約 之 誘 引 ， 尚 待 上  23

            訴 人 視 谷 暮 ‧ 哈 就 經 轉 知 後 之 反 應 ， 再 提 出 具 體 的 賄 賂 內 容  24

            ， 而 其 行 為 歷 程 只 達 行 求 賄 賂 之 準 備 ？ 即 尚 非 無 疑 。 原 審 未  25

            綜 合 卷 內 資 料 ， 進 一 步 詳 究 ， 逕 認 上 訴 人 此 部 分 所 為 ， 已 達  26

            「 行 求 賄 賂 」 程 度 ， 並 遽 行 論 罪 ， 即 嫌 速 斷 。  27

            又 原 判 決 上 述 事 實 及 理 由 ， 係 認 定 並 說 明 提 供 「 企 業 家 贊 助  28

            」 或 「 企 業 家 捐 獻 」 ， 係 屬 「 賄 賂 」 ， 而 斡 旋 「 同 額 競 選 」  29

            ， 則 為 「 不 正 利 益 」 ； 然 其 理 由 嗣 復 謂 ： 上 訴 人 透 過 卓 華 民  30

            、 羅 進 生 ， 轉 達 予 谷 暮 ‧ 哈 就 關 於 「 企 業 家 贊 助 等 賄 賂 及 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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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正 利 益 」 部 分 ， 雖 無 行 求 對 價 具 體 內 容 ， 尚 待 進 一 步 磋 商 ，  01

            然 就 「 搓 退 國 民 黨 參 選 人 形 成 同 額 競 選 」 部 分 的 條 件 及 內 容  02

            ， 均 臻 明 確 ， 就 渠 等 提 出 之 上 開 2 條 件 整 體 觀 之 ， 應 認 已 達  03

            行 求 「 賄 賂 」 程 度 等 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51頁 第 1至 9行 ） 。 亦 即  04

            關 於 「 企 業 家 贊 助 （ 捐 獻 ） 」 究 屬 「 賄 賂 」 或 「 賄 賂 及 不 正  05

            利 益 」 ？ 「 同 額 競 選 」 究 係 「 不 正 利 益 」 抑 為 「 賄 賂 」 ？ 前  06

            後 理 由 之 說 明 ， 或 與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彼 此 相 齟 齬 ， 亦 有 判 決 理  07

            由 矛 盾 之 違 誤 。  08

        � 、 依 卷 內 筆 錄 所 載 ， 證 人 谷 暮 ‧ 哈 就 於 偵 查 時 ， 已 指 稱 ： 「 我  09

            想 他 （ 指 吳 春 成 ， 業 經 原 審 判 刑 確 定 ） 應 該 知 道 我 一 直 沒 有  10

            答 應 李 全 教 ， 也 知 道 李 全 教 跟 我 有 一 些 過 節 … … 」 、 「 （ 你  11

            指 的 過 節 是 什 麼 ？ ） 因 為 他 （ 指 上 訴 人 ） 利 誘 我 不 成 ， 就 威  12

            脅 要 支 持 他 們 國 民 黨 的 候 選 人 ， 且 我 在 伍 宗 康 團 隊 的 人 的 臉  13

            書 上 ， 有 看 到 李 全 教 他 們 跟 伍 宗 康 的 團 隊 在 吃 飯 ， 我 就 確 認  14

            在 我 拒 絕 他 之 後 ， 他 就 真 的 去 押 寶 伍 宗 康 ， 所 以 我 跟 他 就 不  15

            是 很 高 興 」 等 語 （ 見 103年 度 選 他 字 第 348號 卷 第 2宗 第 221頁  16

            反 面 、 第 222 頁 ） ； 證 人 周 義 順 於 第 一 審 中 ， 亦 證 稱 ： 「 …  17

            … 吳 先 生 （ 指 吳 春 成 ） 跟 谷 暮 議 員 說 『 妳 現 在 當 選 議 員 ， 能  18

            不 能 支 持 李 全 教 的 議 長 』 … … 那 時 候 谷 暮 ‧ 哈 就 聽 到 之 後 ，  19

            就 開 始 說 這 個 不 可 能 ， 因 為 之 前 他 們 兩 個 已 經 有 接 觸 過 了 ，  20

            而 且 李 全 教 有 跑 去 支 持 她 的 對 手 ， 她 在 轉 述 當 初 她 們 在 接 觸  21

            的 時 候 ， 講 得 蠻 大 聲 的 ， 就 說 她 在 選 的 時 候 ， 李 全 教 就 有 派  22

            人 去 跟 她 接 洽 ， 說 『 妳 如 果 現 在 答 應 我 ， 答 應 支 持 我 ， 我 可  23

            以 運 用 我 的 資 源 去 支 持 妳 ， 不 然 我 要 去 支 持 別 的 候 選 人 』 ，  24

            谷 暮 ‧ 哈 就 說 『 那 時 候 我 沒 有 答 應 李 全 教 』 ， 就 說 『 以 後 再  25

            看 看 』 ， 之 後 在 她 的 臉 書 上 面 發 現 對 手 已 經 PO上 去 ， 說 李 全  26

            教 已 經 在 幫 他 們 助 選 了 ， 她 覺 得 這 樣 子 很 生 氣 ， 說 李 全 教 沒  27

            有 支 持 她 」 等 言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第 4宗 第 179頁 反 面 ） ； 證 人 林  28

            � 乙 在 第 一 審 時 ， 並 陳 稱 ： 「 （ 剛 才 檢 察 官 有 問 你 ， 你 說 谷  29

            暮 ‧ 哈 就 有 說 到 李 全 教 的 一 些 話 … … 就 你 的 記 憶 所 及 ， 你 是  30

            否 可 以 簡 單 陳 述 一 下 ， 她 究 竟 是 在 說 何 內 容 ？ ） 她 在 罵 ， 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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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就 不 知 道 她 在 罵 什 麼 ， 我 想 說 那 是 人 家 的 恩 怨 ， 當 時 大 約 有  01

            聽 到 說 選 舉 他 又 沒 有 挺 她 ， 是 挺 對 方 」 、 「 （ 你 的 意 思 是 說  02

            李 全 教 在 谷 暮 ‧ 哈 就 選 舉 的 時 候 ， 他 沒 有 支 持 谷 暮 ‧ 哈 就 ，  03

            支 持 谷 暮 ‧ 哈 就 的 對 手 ？ ） 是 ， 我 的 意 思 是 大 約 聽 這 樣 」 等  04

            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第 4宗 第 187頁 ） 。 倘 前 開 證 人 所 述 皆 無 誤 ，  05

            似 堪 證 明 谷 暮 ‧ 哈 就 因 前 開 臺 南 市 議 員 之 選 舉 ， 曾 與 上 訴 人  06

            產 生 怨 隙 ， 原 判 決 理 由 卻 稱 ： 無 證 據 證 明 谷 暮 ‧ 哈 就 與 上 訴  07

            人 有 何 仇 隙 怨 懟 ， 自 無 甘 冒 偽 證 罪 之 處 罰 ， 而 設 詞 誣 指 上 訴  08

            人 向 其 賄 選 云 云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35頁 第 23至 25行 ） ， 即 與 卷 內  09

            前 揭 證 言 不 符 ， 其 中 內 情 如 何 ？ 仍 應 深 入 研 求 ， 並 於 理 由 內  10

            詳 加 敘 明 。  11

            又 原 判 決 理 由 嗣 卻 援 引 前 開 谷 暮 ‧ 哈 就 、 周 義 順 、 林 � 乙 之  12

            證 詞 ， 據 謂 ： 谷 暮 ‧ 哈 就 於 103年 12月 4日 晚 間 ， 受 邀 赴 臺 南  13

           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街 「 鄭 家 孔 雀 蛤 大 王 餐 廳 」 餐 敘 的 過 程 中 ， 確  14

            曾 提 及 前 開 市 議 員 選 舉 時 ， 其 與 上 訴 人 之 不 快 、 恩 怨 ， 在 場  15

            的 吳 春 成 必 然 聞 見 ， 故 谷 暮 ‧ 哈 就 所 證 ： 吳 春 成 於 向 我 遊 說  16

            臺 南 市 議 會 議 長 選 舉 ， 請 支 持 上 訴 人 時 ， 曾 表 示 「 政 治 沒 有  17

            永 遠 的 朋 友 ， 也 沒 有 永 遠 的 敵 人 」 乙 節 ， 確 實 有 據 ， 並 符 合  18

            當 時 2人 對 話 之 背 景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45頁 第 8行 至 第 46頁 第  19

            10行 ） ， 進 而 資 為 上 訴 人 有 此 部 分 預 備 行 求 賄 選 犯 行 之 不 利  20

            認 定 ， 亦 即 關 於 上 訴 人 和 谷 暮 ‧ 哈 就 間 ， 究 竟 有 無 怨 隙 之 論  21

            述 ， 與 前 開 理 由 所 述 不 符 ， 猶 嫌 判 決 理 由 矛 盾 。  22

        � 、 以 上 ， 或 為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屬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之 事 項  23

            ， 且 原 判 決 前 開 違 背 法 令 ，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， 本 院 無 從 據  24

            以 為 裁 判 ， 應 認 原 判 決 關 於 上 訴 人 部 分 ， 仍 有 撤 銷 發 回 更 審  25

            的 原 因 。  26

        � 、 至 上 訴 人 接 續 犯 預 備 行 求 賄 選 （ 即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三 ） ， 及 原  27

            判 決 說 明 上 訴 人 不 另 為 無 罪 諭 知 （ 即 原 判 決 理 由 欄 乙 、 伍 ）  28

            部 分 ， 基 於 審 判 不 可 分 之 原 則 ， 應 一 併 發 回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9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條 、 第 401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1    日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刑 事 第 六 庭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洪   昌   宏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許   錦   印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李   釱   任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王   國   棟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信   銘  06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0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5    日  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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